102年「清淨家園全民運動」地方政府環境清潔維護考核
績優單位特色--直轄市及縣(市)組
	組別
	地區別
	特色

	第一組


	臺北市
	1. 辦理列管公廁評鑑，以民眾、消費者及評鑑小組共同評比列管公廁。

2. 設計創意「囧rz」造型容器，宣導菸蒂不落地。

3. 結合觀光節慶大型活動，號召學生團體進行宣導及環境清理維護，以移動式垃圾桶創意服務，讓垃圾不落地。

4. 排水箱涵易淹水地區及餐飲業集中區每年原則清理1至2次，側溝每年原則清理2次，易淹水地區及餐飲業集中區原則每個月清疏或檢查1至2次。

5. 媒合企業、社區同心協力，推動全國首例碳中和合作意向書。

6. 首創全國第一輛「雙箱式壓縮垃圾車」，同時收集垃圾及養豬、堆肥廚餘。

7. 成立獵蜂小組及環保大捕快，以機動攝影車加強取締違規垃圾包及張貼廣告。

	
	新北市 


	1. 推動「五心公廁」，辦理考核評鑑、創意攝影比賽及清潔達人選拔活動。

2. 辦理新北里環境競賽認證，推出巷弄乾淨、公廁清新、空地潔淨、綠化美化等8項指標，評選出282個績優里。

3. 成立黃金巡守隊及狗仔隊，提高檢舉獎勵金，辦理撿黃金抽黃金活動，設置狗便箱或狗便清潔袋。

4. 定期辦理側溝清淤，每年2次考核評鑑，汛期前及午後暴雨期間加強巡查，人潮聚集處加設鐵網。

5. 加強稽查取締違規小廣告，招募撕廣告達人贈送專用垃圾袋、環保日用品，與街友協會合作0.5元/張獎勵金。

6. 結合觀光節慶辦理宣導活動，貢寮海洋音樂祭結合行動資收站與淨灘；平溪天燈節規劃天燈回收日。

7. 243個里設置黃金里資收站，里民回收資收物可兌換專用垃圾袋。

	
	臺南市
	1. 跨局處任務分工成立「優雅新都市容景觀改善計畫」推動小組，進行環境清潔維護管理。

2. 編列經費辦理區環境清潔維護考核，公佈區里名次及頒獎。
3. 登革熱防治由市長擔任召集人，整合跨局處聯合防治資源，推動一里一日清，於高潛勢區成立滅蚊防疫志工隊。
4. 辦理列管公廁分級評比，執行績優公廁考核獎勵計畫，績優公廁頒發獎金表揚。
5. 民俗廟會活動由活動舉辦者及參與者負責環境維護；假日進行環境清潔稽核，於網路通報髒亂點並進行改善。
6. 臺南市低碳城市自治條例首創全面規範店家禁止使用保麗龍杯具；輔導連鎖便利商店業，應負其四周二公尺以內之巷道清潔責任。
7. 「臺南築角」計畫創意競賽由學生推動在地社區環境營造；設置狗便清潔箱、垃圾桶及專用沙坑，辦理摺清便器比賽，教導民眾製作簡易清便器。

	
	高雄市


	1. 辦理市容美化環境整頓實施計畫，執行環境督導及考核，每月定期執行各區環境督導、每年不定期及定期美化市容考核工作，考核成績優良行政區頒發獎金。

2. 推動優良公廁複檢，針對交通、遊憩、加油站、公園、巿場、機關優良公廁進行初評及複評，並頒發12類優良公廁獎金暨獎牌。

3. 建置「自拍速必潔」系統，提供民眾即時反映髒亂點，並結合「1999萬事通」電話通報系統，有效清除轄內髒亂點。

4. 積極清除登革熱病媒蚊孳生處，發動各區里內志工及清潔隊執行布氏指數3級以上之里孳生源清除一日一里清，發生登革熱病例之里辦理2級複式動員檢查。

5. 補助社區宣導節能減碳及執行環境綠美化維護工作，打造低碳綠美化家園。

6. 綠拇指總動員-鼓勵市民協助拆除小廣告換現金；愛河清除打撈船-環保75號(環保去污號)，執行河面垃圾打撈工作。

7. 委託民間團體執行環境清潔查訪計畫，查訪資料通報至環保局，加速環境清理改善。

	第二組


	彰化縣 


	1. 推動「美化彰化、環保彰化、589村里總動員」競賽，各局處分配責任鄉鎮市，引導村里社區主動改善環境，透過競賽方式獎勵執行績優之村里社區。

2. 辦理六星級環保社區補助暨考核計畫，，每季實地村里考核，補助281個社區發展協會環保志工隊，執行環境清理維護，由縣長親自表揚優質環保社區。

3. 辦理鄉鎮市區及村里環境清理維護成效考評，績優者頒發獎金及公開表揚。

4. 利用各大型活動推廣全民環境教育，深化民眾「垃圾不落地、保持環境清潔」觀念，由下而上推動環境整潔維護。

5. 辦理「集撕廣告」兌換宣導品活動；加強街道揚塵洗掃計畫，建置農耕機具污染道路通報專網。

6. 訂定「彰化縣觀光景點(含夜市)環境整潔改善執行計畫」及「彰化縣遊憩區環境衛生巡檢計畫」，進行列管及清潔維護稽查。

7. 辦理豬廁所推廣計畫，從源頭減少養豬業所造成的環境污染，成功輔導40家養豬場為示範場。

	
	宜蘭縣 


	1. 制定「宜蘭縣環境清潔維護自治條例」，要求公私有土地、房舍或道路之所有人、管理人或使用人應善盡清潔維護管理的責任。

2. 訂定「宜蘭縣環境清潔實施要點」，每年編列500萬元考核獎勵金，每月赴各鄉鎮市進行平時考評及小組考評各1次，並將考核結果公布於蘭陽大橋北端的環境清潔績效榜。

3. 首創依「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」稽查及告發仲介業者，聯合警察單位查處違規廣告案件。

4. 加強夜市攤商環境整潔督導改善工作，組成聯合查核小組，每月辦理聯合查核；辦理「好鄰居」活動，鼓勵縣轄內便利商店認養維護店面周邊20公尺環境。

5. 加強漁港陸水域環境清潔維護管理暨廢油回收處理工作，組成聯合查核小組，每月辦理聯合查核。

6. 利用撿拾的廢棄漂流木、稻草，製作成裝飾品及藝術品等，大型枝幹盡量以破碎機絞碎處理，作為有機廚餘添加之副資材，或提供社區綠美化及農民果園使用。

7. 印製中、英、印尼、泰國及越南等語言資源回收及一般垃圾分類貼紙，分送各車站張貼於一般垃圾桶及資源垃圾筒。

	
	金門縣 


	1. 執行空屋空地環境美化推動方案，由縣長擔任召集人，以跨局處任務分工，進行環境清潔維護管理。

2. 閒置營區及軍事設施活化再利用，將廢棄營區整修，做為資源回收場、參觀景點及戶外環境教學場所，保留戰地元素，活化利用閒置空間。

3. 輔導碧山東店社區於「睿友學校」成立金門縣第一處民間二手商店，架構二手物網路交易平台，擴大推廣資源回收再利用效益。
4. 排定溝渠檢查及預定清理計畫，於颱風來臨前全面檢查排水系統，遇有淤積或堵塞即清理，颱風過後加強溝渠清疏，排除積水。

5. 於「推動學校辦理環境教育工作補助計畫」中補助金額提高5,000元，鼓勵學校辦理清掃學習活動。

6. 推動社區認養環境，於每月第1個星期六動員社區民眾、志義工進行社區環境清理；推動社區與海岸環境認養，每月動員社區民眾、志義工進行海灘清理維護工作。

	第三組


	澎湖縣 


	1. 成立跨局處之環境清理與綠化美化工作推動小組，定期召集各局處組成聯合督導巡查小組，每月定期巡查主要道路與觀光景點周圍整體環境，責付管理單位改善。

2. 每二個月定期召開環境清理與綠化美化各工作小組督導協調會報，討論執行成果與困難，列管追蹤後續改善成果。

3. 訂定每月第一個星期六為環境清潔日，發動各公家單位、社區村里協巡組織及志義工與學校師生進行環境清掃，推動村里既設公園與綠地認養及維護。

4. 辦理鄉市環境清潔維護實地考核，聘請澎科大教授擔任考核委員評分，獎勵表現優異之鄉市。

5. 每日清潔維護海岸線，邀請民間團體認養海岸及辦理淨攤活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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